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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背景 

 

1. 香港超過 60% 的在職成年人有照顧家庭的責任，因此必須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的

責任(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8)。然而，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employees with FRs)在

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時遇到困難(Liu & Cheung, 2015)。為了促進有照顧家庭責任的

僱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FFEPs)。 

 

2. 研究團隊採用混合研究序列解釋的設計，定量和定性數據互相補充，從而進行更堅

實和更深入的分析。在定量研究一中，橫斷性研究問卷採用了目的性抽樣方式向來

自不同行業、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收集數據。在定性研究二中，深入訪談採用了

目的性抽樣方式，向僱主和經理收集數據。 

 

3. 在橫斷性研究問卷調查中，透過目的性抽樣方式共收集了 400 份有照顧家庭責任的

僱員的樣本數據，全面了解香港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問卷調查於 2021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25名僱主和經理以目的性抽樣方式被選出參加深入訪談，豐富了定量

研究的結果，從管理的角度更深入地討論如何促進家庭友善的和諧工作間。訪談於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 

 

研究目標 

 

4. 是次研究旨在全面分析： 

a.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在不同行業中的提供和種類； 

b. 影響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使用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因素； 

c.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與僱員幸福感的關聯； 

d. 工作需求與僱員幸福感的關聯； 

e. 不同家庭責任的僱員最期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f. 工作文化與僱員幸福感的關聯；和 

g. 僱主和經理就提供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針對照顧家庭需要的意見和建議，並

識別行業和公司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所面對的困難。 

 

問卷調查之重要發現 

 

家庭責任 

 

5. 平均每位受訪者照顧約兩名家庭成員，並且每天需 3 小時來照顧。最常見的被照顧

對象是配偶和父母（56.5%），長者（34.8%）其次是兒童（15%）。 

 

6. 受訪者最常提供的協助是「安慰和開解」（47.8%）、「料理起居飲食」（44.3%）

和「陪同覆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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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在工作間的普遍性和提供 

 

7. 對於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普遍程度，只有 14.4%的受訪者認為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在

香港「非常普遍」或「普遍」，而 85.6%的受訪者認為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在香港

「不太普遍」或「完全不普遍」。 

 

8. 分別只有 26.5% 和 18.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公司已提供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及已參

加《好僱主約章》。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職的公司有沒有提供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50.8%）或有沒有參與《好僱主約章》（67.3%）。這指出了受

訪者缺乏對他們公司的家庭友善計劃的意識。 

 

9. 大多數的受訪者（88.5%）認為公司或機構「少許需要」、「有需要」或「非常有

需要」 向僱員提供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10. 本港僱主最常提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恩恤假 （70.8%）、婚假（69.4%）、五

天工作周（61.1%）、生日假（57.8%）、家庭醫療保障（44.3%）、彈性上班時間

（42.5%）、居家或遙距辦公（39.5%）、緊急事件援助（39.3%）、僱員輔助計劃

（33.6%）、和舉辦家庭康樂活動（33%）。 

 

11.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普遍可用性在行業有顯著差異。相比下，從事「地產、專業及

商用服務業」的受訪者更有可能獲得五天工作周、僱員輔助計劃、生日假、恩恤假、

婚假、及家庭康樂活動。從事「金融及保險業」的受訪者更有可能獲得五天工作周

及彈性上班時間。從事「資訊及通訊業」的受訪者更有可能獲得彈性上班時間及居

家或遙距辦公安排從事「建造業」的受訪者更有可能獲得彈性上班時間、生日假、

恩恤假、及婚假。 

 

12.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普遍可用性在職位有顯著差異。相比下，作為「經理及管理人

員」的受訪者更有可能獲得家庭醫療保障、僱員輔助計劃、及家庭康樂活動。 

 

13.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普遍可用性在公司規模有顯著差異。相比下，在大型公司工作

的僱員更有可能獲得五天工作周、緊急事件援助、家庭醫療保障、僱員輔助計劃、

生日假、恩恤假、婚假、及家庭康樂活動。 

 

最常見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使用率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申請困難 

 

14. 在受訪者中，有 77.1%的人經常使用五天工作周。此外，他們會間中使用數個由他

們公司提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居家或遙距辦公安排（43.7%）、彈性上班

時間（40.6%）、家庭康樂活動（39.7%）、家庭醫療保障（37.7%）、緊急事件援

助（34.7%）及僱員輔助計劃（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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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於恩恤假（93.3%）、婚假（95.9%）、緊急事件援助（84.5%）、家庭醫療保障

（77.1%）、僱員輔助計劃（93.2%）、和家庭康樂活動（83.1%），大多數的受訪

者使用少於有權使用的天數或表示使用頻率較低，因為他們表示「個人沒有需要使

用」，這指出低使用率的理由不是由於工作相關因素導致。對於居家或遙距辦公

（42.1%），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使用頻率較低，因為他們表示「受工作性質限

制」。 

 

16. 只有 5.8% 的受訪者表示在申請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時遇到困難。其中大部分的受訪

者在申請五天工作周（47.8%）、特別事假（39.1%）、家庭醫療保障（34.8%）、

彈性上班時間（30.4%）和照顧家裡長者/傷殘人士假（30.4%）時遇到困難。 

 

17. 在申請過程遇到困難的受訪者中，有顯著比例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所面對的困難是

「不知道如何申請」（39.1%）和「受工作性質限制」（34.8%）。只有 34.8%表示

遇到困難的受訪者採取了行動，包括向同事、直屬上司、管理層、或人力資源部投

訴。而大多數的受訪者因為「擔心影響職業前景」而沒有採取行動。 

 

家庭責任及最受期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18. 最多僱員認為僱主需提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五天工作周（72.8%）、彈性上

班時間（67.3%）、特別事假（66.5%）、家庭醫療保障（64.8%）和緊急事件援助 

(58.3%)以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 

 

19. 最少僱員認為僱主需提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職位共享（11%）、壓縮工作時

間（21.5%）、半職工作（22.5%）、兒童課後照顧（24.8%）、長者/傷殘人士日托

服務（28.2%）、及育兒支援（28.3%）。 

 

20. 按被照顧對象劃分（116名嬰兒、兒童及青少年照顧者、228名配偶和父母照顧者、

及 163 名長者、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照顧者），最多僱員最期望的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包括：五天工作周（嬰兒、兒童及青少年：75.0%、配偶和父母：71.9%、長者、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72.4%）、彈性上班時間（嬰兒、兒童及青少年：74.1%、

配偶和父母：69.3%、長者、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64.4%）和特別事假（嬰兒、

兒童及青少年：74.1%、配偶和父母：66.7%、長者、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65.0%）。 

 

21. 五天工作周、彈性上班時間、及家庭康樂活動的需求在行業有顯著差異。相比下，

從事「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92.9%）的受訪者對五天工作周表示有

較高需求。從事「資訊及通訊業」（100%）和「金融及保險業」（84.6%）的受訪

者對彈性上班時間表示有較高需求，而從事「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85.7%）

的受訪者對舉辦家庭康樂活動表示有較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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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彈性上班時間的需求在年齡有顯著差異。相比下，較年輕的受訪者比起較年長的受

訪者對彈性上班時間表示有較高需求，該些較年輕的受訪者年齡為 18 至 24 歲

（70.6%）、25 至 34 歲（75.4%）、及 35 至 44 歲（81.9%），而該些較年長的受訪

者年齡為 55 至 64 歲（42.4%）及 65 歲或上（37.5%）。 

 

在職人士幸福感的相關性 

 

23. 在工作間得到生活支援、家庭相關休假福利、母親額外支援和育兒支援與減低工作

與家庭的衝突，及提高家庭滿意度和家庭功能顯著有關。 

 

24. 超時工作、下班後或週末工作、不規律的工作時間、工作過度負荷、機構限制和人

際衝突，與增加工作與家庭衝突、照顧者負擔、抑鬱和焦慮症狀顯著有關，而不規

律的工作時間、工作過度負荷、機構限制與降低家庭的滿意度和家庭功能顯著有關。 

 

25. 具支持性、公平和家庭友善的公司與減少工作與家庭衝突、照顧者負擔、抑鬱和焦

慮症狀，以及提高家庭滿意度和家庭功能顯著有關。 

 

深入訪談之重要發現 

 

對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認知、認識及普遍性 

 

26. 僱主和經理表現出對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認識和認知不足。有些經理表示他們沒有

留意僱員有提出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需求。相反，有些認識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經

理表示他們觀察到僱員有提出有關支援的需求。 

 

27. 香港不同行業都缺乏家庭友善僱傭措施。許多來自不同行業的經理都發現，在工作

間維持僱員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並不足夠。 

 

對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及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看法及態度 

 

28. 從經理的角度來看，由於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需求，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容易受

到心理和情緒壓力困擾。部分受訪者認為，家庭對工作的干擾會影響員工的工作表

現。不過，亦有些經理認為，僱員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個人能力，而

不是他們是否有額外的角色和責任。 

 

29. 從僱主或經理的的角度中，他們普遍認為不同行業，從小型到大型公司的僱主都有

社會責任透過採用大眾化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來協助僱員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從

而建立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 

 



5 
 

30. 部分受訪者表示，公司認為沒有必要提供育兒支援以及照顧長者或傷殘人士相關措

施，因為他們認為這並不是僱主的責任。這與問卷調查結果一致，在受訪者的公司

裏提供照顧兒童、長者或殘疾人士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是最不常見的。 

 

31. 幾位經理同意，小型公司擁有較少的資源，所以相比大型公司較難在工作間實施家

庭友善僱傭措施。 

 

建立家庭友善的和諧工作間的建議 

 

32. 大型公司的受訪者建議按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彈性上班時間。

這與調查結果一致，彈性上班時間是最多僱員認為僱主需要提供的家庭友善僱傭措

施之一，以協助達到工作與家庭平衡。 

 

33. 不同行業的受訪者認為僱主是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最主要持份者。針對僱主對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認識和認知不足，建議僱主學習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成功例子

從而為僱主和僱員帶來雙贏的局面，例如簽署《好僱主約章》或獲頒《商界展關懷》

標誌的模範僱主。主動學習可以提升僱主對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認識和建立在工作間

提供家庭友善的支援的積極態度。 

 

34. 部分經理提出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財政支出問題。他們建議政府可提供財政補

貼或日間託兒服務為小型公司提供支援。 

 

35. 由於缺乏有關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提供的資訊和申請家庭友善支援的程序，有受訪者

建議僱主可通過主動與員工溝通、更新公司的內聯網的福利及政策頁面，以及定期

向僱員發出關於公司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電郵，從而提高僱員福利的透明度。 

 

36. 部分經理認為提高僱員申請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權利的意識和知識很重要。不同行業

的經理歡迎其僱員反映其家庭需要及願意滿足其需要以協助維持工作與家庭平衡。 

 

建議 

 

根據對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觀察，分別就員工培訓、提供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和支援精神

健康的資源提出以下六項建議。 

 

37. 建議僱主提供工作安排及休假福利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支援不同家庭責任的僱

員。 在不同家庭角色中的僱員很希望公司能提供五天工作周、彈性上班時間、及特

別事假。透過提供更多一般型式的家庭友善支援，解決僱員日常需要提供照顧的需

求，以幫助他們實現工作與家庭平衡，使所有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可以從中受惠。 

 

38. 僱員很希望公司能提供家庭醫療保障和緊急事件援助，所以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家

庭醫療保障和緊急事件援助以協助僱員處理家庭健康相關問題和危機時刻。別外僱



6 
 

主很少提供照顧兒童和長者或殘疾人士的假期。研究團隊鼓勵僱主為有照顧家庭責

任的僱員提供照顧兒童和長者或殘疾人士的假期，因為他們可能有迫切需要照顧兒

童和長者或殘疾人士。機構及僱員彼此都可從狀況性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中受益，

因為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可以快速地令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在工作上及家庭上重回

有效的表現。 

 

39. 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在「住宿及膳食服務業」、「製造業」、及「運輸、倉庫、

郵政及速遞服務業」中收到最少的家庭友善支援。該些領域中的商業領袖及行業持

份者應與勞工處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緊密合作以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法以加強良好人力

資源管理文化及制定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幫助他們的僱員可以同時完成工作及家庭

責任。應考慮不同的家庭友善支援以調節特定的工作要求，而且可以令僱員保持工

作與家庭平衡。體力勞動及服務性行業可以考慮提供例如職位共享、縮短上班時間、

特別事假、及家庭相關假期作為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40. 鼓勵僱主提供書面形式的家庭支援政策及正式地告知僱員他們有權獲得的支援種類。

政府亦應考慮為平等機會委員會、勞工處及僱主提供更多資源及協助，積極地促進

在不同行業對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推廣，以幫助僱員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例如，

可以為人力資源和企業管理人員舉辦知識轉譯論壇，以打造一個平台匯聚具影響力

的商業領袖和業界持份者，分享他們在建立家庭友善和諧工作場所方面的見解。 

 

41. 勞工處和家庭議會應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合作，不但為前線或營運員工提供更多壓力

管理、心理韌性發展和工作與生活平衡策略的研討會和講座，也為管理人員提供更

多以員工為本的管理方法的研討會和講座。更全面地了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重要

性會為家庭友善的和諧工作間建立基礎，為僱主和僱員帶來雙贏的局面。 

 

42. 鼓勵僱主提供僱員輔助計劃（例如：24 小時熱線電話、心理評估、諮詢服務和專

業轉介服務）為遇到個人、家庭、精神或情緒問題的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作出精

神健康急救。這些計劃通常由公司資助並由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供應商提供。對於

中小型企業而言，他們可能缺乏人力和經濟資源為其員工提供此類支援。政府可考

慮為中小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或集中支援服務。 

 


